
— 1—

统计工作指导手册
——贸易篇

一、升规入统相关要求

(一)限额标准

1.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企业(个

体、非批发业法人企业附营的批发业产业活动单位)；

2.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个体、

非同零售业法人企业附营的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

3.住宿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个体、

非住宿业法人企业附营的住宿业产业活动单位)；

4.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个体、

非餐饮业法人企业附营的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

(二)入库时间及审核标准

法人单位和个体户入库申报时间不同，需注意区分。法

人单位入库时间如下：

1.年度审核：一般情况下经普年份开展 1 次，非经普年

份开展 2 次，具体时间以通知时间为准。如 2024 年开展 2

次，主要审核“限下转限上”企业，也可以审核新开业企业

(即上一年 10 月以后开业)，截止日期：第一批 2024 年 11 月

10 日前，第二批 2024 年 12 月 25 日前。

2.月度审核：2025 年开展 11 次，主要审核新开业企业，

截止日期：2025 年 1 月 10 日前(可受理“限下转限上”企业)；

2-10 月每月 25 日前(仅限新开业企业)。

个体户入库时间：根据自治区统计局关于《2024 年度和

2025 年年中个体户审批工作说明》，个体户申报时间仅 2 次。

1 次针对上年 10 月份以后新成立的，达到限额标准后，可在

当年 6 月进行申报；1 次针对上年 10 月份以前成立的，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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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标准后，可在当年 11 月初进行申报。

(三)需提供的资料清单

法人单位和个体户入库申报资料不同，需注意区分。法

人单位入库申报所需资料如下：

1.《调查单位年度(月度)审核登记表(一)》(由当地统计局

根据企业提供法人信息进行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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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执照(证书)(完整、清晰的原件照片或加盖企业公

章的复印件照片)。

3. 截至申报期最近 1 个月加盖单位公章的《利润表》复

印件(若无月度表，则提供最近 1 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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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增值税及附加税

费申报表》(含附表一)，或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增

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屏截图(带查询页面的完整表)并

加盖单位公章。

5.部分申请入库单位还需要提供补充材料。补充材料申

报仅针对利润表中主营业务收入达到限额标准但缺少《增值

税纳税申报表》，或《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无法反映实际经

营情况的企业中有能力、有意愿填报统计报表的企业。提供

补充材料分为两类：一类是网上零售企业，一类是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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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零售企业(行业代码 5292)可同时提供以下材料作为

补充材料：

加盖企业公章的后台卖家信息截图(含法人单位名称)。

若有多家网店，需提供所有以本法人名义开设网上商店的交

易平台名称、店铺名称及对应的网址说明，并加盖企业公章。

截至申报期加盖企业公章的电子商务平台后台真实交

易记录月度数据整屏截图(截图需包含法人单位名称)。后台

真实交易是指单位实际成交金额，即扣除退款金额和刷单数

据金额后的实际收款金额。

提供与后台截图数据匹配的加盖企业公章的数据表格，

表格主要内容为包含截止申报期的每月销售金额、退款金

额、刷单金额。

月份 销售金额 退库金额 刷单金额 实际交易额

1 2 3 4 5=2-3-4

......

合计

电子商务平台后台取数途径

以下内容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整理，对于后台取数途径

中无法显示退款金额的平台，需企业出具退款数据的相关资

料。

支付宝：商家中心—业务查询——资金业务——卖出交

易、交易退款(含交易金额、实收金额、退款金额)

赤兔名品(天猫平台)：收入为：店铺绩效——综合分析

——汇总专项，分析——退款情况分析

1688 卖家工作台：交易——交易收支查询(无退款数据)

生 e 经(天猫)：销售分析——销售指标及趋势(无退货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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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小程序：数据统计(含商品名称、销售量、微信支付、

余额支付、总销售额，无退款数据)

生意参谋：

首页——运营视窗——整体看板(数据含支付金额、访客

数、成功退款金额)

或者：交易——交易分析——交易概况——交易总览(支

付金额，无退款金额)

京麦(京东平台)：店铺管理——结算管理——账单查询

(含月度支出、收入数据，无退款数据，请说明卖家实际收入

以哪个指标为准)

京东商智：首页——实时指标——实时销售进度(本年累

计交易额，无退款数据)

拼多多：商家后台——数据中心——交易数据——数据

总览——支付金额(无退款数据)

账房：收支查询——支出情况(月度，含本月支出、本月

付款，本月交易额，无退款数据；请说明卖家实际收入以哪

个指标为准)

抖音：营销中心——月账单(含订单数、总收入、总支出、

净收益，无退款数据；需说明卖家实际收入以哪个指标为准)

其他企业：

加盖企业公章的业务管理系统说明，需说明企业业务管

理系统的个数及对应的业务活动，业务系统数据是否涵盖企

业全部交易数据、是否包含本企业以外的其他法人企业的交

易数据等内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申报期加盖企业公章的业务管理系统实际累计交

易数据整屏截图(包含法人单位名称)，若企业有多个业务管

理系统，需分别提供。企业业务管理系统若包含其他法人单

位的交易数据，应进行剔除，仅提供本法人单位的交易数据。

个体户(产业活动单位)入库申报所需资料如下：

个体户(非同业法人单位附营的产业活动单位)除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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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复印件、收银系统凭证外，还需提供：最近连续 3

个月的《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商品销售

和库存》(E204-3 表)或《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

营户)经营情况》(S204-3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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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退库注意事项

1.入库方面：月度入库的企业在当月待国家统计局审批

通过后，一般在次月开始申报数据；年度入库的企业(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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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待国家统计局审批通过后，一般在次年 2 月开始申报

数据。

2.关于退库：注销或吊销；停产；因改制、重新注册、

合并或拆分退库的企业，基数保留至次年年底；“规上转规

下”退库的企业，待国家统计局审批通过后即可完成退库。

二、统计报表、重要指标及报送时间

表

号
表名

报送

对象

重点

指标

名称

指标

解释

报送

频率

报送时

间

E2

04

-1

批发和

零售业

商品销

售和库

存

限上批发和

零售业企业

商品

购进

额、

商品

销售

额、

批发

额、

零售

额

商品购进额 指从本单
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购
进(包括从国外直接进
口)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
卖的商品金额(含增值
税)，以及从本单位购进
并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商
品金额。本指标反映批
发和零售业单位从国内
外市场上购进商品的总
价。商品销售额 指出售
给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
个人的商品金额(含增值
税)，以及出售给本单位
且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商
品金额。在批发和零售
业中，本指标反映国内
销售的商品以及出口商
品的总价。批发额 指售
给国民经济各行业用于
生产、经营用的商品金
额。零售额 指售给个人
用于生活消费和社会集
团用于公共消费的商品
金额。

月报

2、5、6、

7、8、10、

11 月 月

后 7 日，

3 月月后

8 日，4、

12 月 月

后9日12

时，9 月

月 后 11

日 18 时

前 网 上

填报，1

月免报

E2

04

-3

批发和

零售业

产业活

动单位

(个体经

营户)商

品销

售和库

存

限上批发和

零售业个体

(产业活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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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号
表名

报送

对象

重点

指标

名称

指标

解释

报送

频率

报送时

间

S2

04

-1

住宿和

餐饮业

经营情

况

限上住宿和

餐饮业企业

营业

额

客房

收入

餐饮

收入

商 品

销 售

额

其 他

收入

营业额 指本单位在经
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
销售商品等取得的全部
收入(含增值税)，收入主
要来源于提供客房及餐
饮服务、商品销售和其
他服务，如商务服务等。
不包括多产业法人企业
附营的其他行业产业活
动单位的餐费收入、商
品销售收入等各项收
入。客房收入 指本单位
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住
宿服务取得的收入(含增
值税)。不包括多产业法
人企业附营的其他行业
产业活动单位的客房收
入。餐费收入 指本单位
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就
餐服务取得的收入(含增
值税)。包括：经烹饪、
调制加工后出售的各种
食品，如主食、炒菜、
凉拌菜等的收入。不包
括多产业法人企业附营
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
位的餐费收入。其他收
入 指本单位因提供客
房及餐饮服务、商品销
售以外的其他服务取得
的收入(含增值税)，如商
务服务、健身娱乐、租
赁服务等。

月报

2、5、6、

7、8、10、

11 月月

后 7 日，

3 月月后

8 日，4、

12 月月

后9日12

时，9 月

月后 11

日 18 时

前网上

填报，1

月免报

S2

04

-3

住宿和

餐饮业

产业活

动单位

(个体经

营户)经

营情况

限上住宿和

餐饮业个体

(产业活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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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03

、

S2

03

财务

状况

限上批发和

零售业、住

宿和餐饮业

企业

营业

收入

营业收入 指企业从事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

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

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

益流入。包括“主营业

务收入”和“其他业务

收入”。根据会计“利

润表”中“营业收入”

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

报。

季报

季后 18

日 18 时

前网上

填报

E1

03

、

S1

03/

E1

07

、

S1

07

E1

04

-1

、

S1

04

-1

财务

状况/产

业活动

单位(个

体)情况

调查表/

经营情

况

限上企业

(个体、产

业活动单

位)

应交

增值

税(本

年累

计发

生额)

应交增值税(本年累计发

生额) 按照税法规定，以

销售货物、服务、无形

资产、不动产或提供加

工、修理修配劳务的增

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

计税依据而课征的一种

流转税。填报本指标时，

应按权责发生制核算企

业本期应负担的增值

税，有两种计算方法，

可选其一，一旦确定，

原则上不得更改。

年报

次年3月

10 日 24

时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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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查询需准备资料

行业 原始凭证类型

批发和零售业

购销合同、购销发票、

商品销售清单、商品出

库单(发货单)、收银机

日销售额清单、网络销

售后台数据和快递凭

证等。

资金流凭证：企业或法人(个

体经营户)银行转账收款记

录、微信支付宝银联电子收

款记录、POS 机刷卡收款记

录、现金收款记录等。

其他凭证：纳税申报表、利

润表、资产负债表。

业务管理系统：收银系统、

销售系统、后台系统等。

住宿和餐饮业

营业发票、客房收入日

记账、餐饮收入日记

账、客房结账单、餐饮

收入结账单、交款单、

点菜单等。

四、企业如何填报相关指标

(一)批发和零售业

根据实际发生额来填报相应数据，在实际操作中，我们

可以根据税表、利润表、总账、明细账等资料来取数。

第一种情况，当企业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可以反映

实际经营情况的时候，依据会计资料和纳税申报表填报。比

如：某公司为完全申报纳税企业，经营类型单一，只有销售

业务。那么该公司在填报商品销售额时，可以直接用营业收

入加上销项税额的部分。

第二种情况，当企业税表销售额无法完全体现企业经营

情况时，可根据企业经营系统或其他凭证填报数据。

如：企业为网上零售企业，则可根据所有以本法人名义

开设网上商店的电子商务平台后台真实交易记录数据填报。

后台真实交易是指单位实际成交金额，即扣除退款金额后的

实际收款金额。

非电商企业，可依据企业的业务管理系统填报数据，这

里要注意：业务系统数据是否涵盖企业全部交易数据、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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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本企业以外的其他法人企业的交易数据。若包含其他法

人单位的交易数据，应予以剔除。

(二)住宿和餐饮业

根据实际发生额来填报相应数据，在实际操作中，我们

可以根据收入明细账、原始凭证、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等资料来取数。

(1)所有指标均含增值税。

(2)营业额=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商品销售额+其他收

入。

(3)住宿业日租房收入计入“客房收入”。租期超过半年

的长租房收入，计入“其他收入”。

(4)客房数不包括供员工使用的宿舍，床位数不包括临时

加床和门店内部工作人员使用的床位，餐位数不包括临时加

的餐位，住宿和餐饮业年末餐饮营业面积不包括办公用房和

仓库等面积。(注：不提供餐饮服务的住宿业企业年末餐饮营

业面积可以为 0,；有星级评定的住宿业企业，餐饮营业面积

应大于 0；一般来说，有客房收入，应填报客房数；有客房

数，应填报床位数；有餐费收入，应填报餐位数)。

五、需注意事项

(一)单位入库审批：

1.新入库单位要真实、稳定，要有完整的会计系统，要

具备联网直报条件。

2.入库单位。以其提供的截至申报期最近一个月的利润

表为首要依据，申报时《利润表》中主营业务收入必须已达

到限额标准。《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为判定单位是否达到限

额标准的辅助材料，其数据应与《利润表》的数据相匹配。

3.非贸易单位做贸易单位。汽车代销、种植业、工业、

道路运输、仓储服务、旅游服务、园林建筑、酒店管理、物

业管理、美容美发服务。

4.行业界定错误：如批发和零售的划分，应根据企业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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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商品的用途来界定，用于生产经营的属于批发，用于生活

消费和公共消费的属于零售。如运输机械、农机、农业生产

资料、种子饲料、金属材料等销售均属于批发，不属于零售；

再如商品销售和提供服务的区别，电话卡销售属于提供服

务，不属于商品销售，不能划入批发和零售业。

5.审批登记表中指标“能否填报《重要商品购进、销售

和库存》(E204-2 表)”，如果没有销售 E204-2 表中相关商

品，请选择“否”。

6.申报资料不符合要求。

(1)税表问题：批零单位是小规模纳税人、缺二维码、税

务未盖章等；

(2)营业执照单位名称与现场照片不一致且没有情况说

明；

(3)非上年 9 月 30 日以后开业单位(以营业执照开业时间

为认定标准)作为新开业单位申报；

(4)资料前后矛盾，如税表与利润表期别不一致，行业代

码与主要业务活动不一致，提供资料与申报企业不符；

(5)据税表未达限上标准，且未按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6)未按审核不通过意见补充提供资料。

7.入库后报数中存在的问题。

(1)个别单位申报时未按正式营业时间填报开业时间，导

致入库后填报上年同期数期别与开业时间不符。

(2)个别单位入库后开始报数时累计数没有包括入库前

的数据，导致本年数未达限上标准。

(二)单位退库审批：

1.应该退库单位没有及时退库。在市场监管部门、税务

部门显示已注销、变更组织机构代码、转个体户的单位，但

未及时在名录审批平台中申报变更或退库。

2.审批类型选择“限上转限下”的单位，以截至申报期

最近一个报告期的财务报表为主要依据，即年度第一批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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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季度财务报表中的营业收入推算的全年数据为依据，2

月月度以上年四季度财务报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为依据，若

收入已达到限额标准，不能申请退出。经营情况报表为判定

单位是否已不达限额的辅助材料，商品销售额(营业额)数据

应与收入数据相匹配，若收入已达不到限额标准，但商品销

售额(营业额)数据(以审批时各月数据累加之和为准)已超过

限额标准的 1.3 倍且缺乏合理说明，则不能申请退出。

(三)专业审核注意事项：

1.辖区变更(跨省)的单位。辖区变更只针对跨省变更的单

位，省内辖区变更的单位不能通过该类型申请，也不能通过

审批类型“其他”退出，需不同辖区的统计机构沟通交接并

联系省级统计机构调整数据处理地。

2.非法人单位退出。可申请非法人单位退出的单位是指

因单位类型界定错误，误把产业活动单位或个体经营户认定

为法人单位纳入一套表统计的单位。对于因被兼并或收购等

原因由法人变更为产业活动单位需退出、因企业更换为个体

户营业执照经营需退出的企业不能通过该类型申请(处理方

法见 4.其他情况)。

(四)其他情况：

选择退库审批类型时应了解清楚企业当前具体情况，并

据此判断所属审批类型，确实无法归类的可选择“其他”，

但必须写明具体退库原因。以下情况不能简单归入“其他”，

请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

1.企业拆迁。企业拆迁后一般处于停业状态，审批类型

应选择停业(歇业)；

2.企业业务转移。若企业业务转移后处于停业状态或注

销(包括准备注销、正在办理注销手续等)，应根据对应类型

申请退出；若企业业务转移后从事其他行业，应说明具体业

务活动，再据此判断是否变更行业；若企业业务未完全转移，

还保留少量业务，应继续留库，待实际不达限额后再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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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注册营业执照。若企业仅重新注册营业执照，变

更了组织机构代码或单位名称，其他业务活动未发生任何变

化，可在入库审批中选择“组织机构代码和单位名称变更”；

若企业转租或卖给他人经营并重新注册，需了解本企业的实

际情况，是停业还是注销还是其他情况(需具体)，再据此判

断退出类型。

4.企业经营不好，预计明年不达限。需根据企业当年经

营情况判断是否够限，若达限需继续保留，若不达限额，需

选择对应类型申请退出。

5.企业不独立核算。若申请企业为法人单位，应独立报

送报表，不能由其他法人单位打捆上报。若申请企业为非法

人单位，需选择对应类型审批退出。

6.企业被兼并。若申请企业被兼并，需说明原企业申请

时的状态，并重新判断审批类型。同时说明被兼并企业和兼

并企业同期数的衔接关系。

7.企业转为个体经营户。若企业转为个体经营户，原有

法人营业执照停用，虽然经营实体没有变，但其经营主体已

经发生变化，法人企业已处于停业状态，需按停业申请退出。

六、企业入库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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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系方式

县(市、区) 办公电话 县(市、区) 办公电话

昌都市统计局 0895-4840687 卡若区统计局 0895-4843371

八宿县统计局 0895-4562566 边坝县统计局 0895-4582881

察雅县统计局 0895-4601076 丁青县统计局 0895-4594131

贡觉县统计局 0895-4534309 江达县统计局 0895-4513027

类乌齐县统计局 0895-4503063 洛隆县统计局 0895-4571281

芒康县统计局 0895-4542955 左贡县统计局 0895-4553050


